場地租借保證金退費申請書

茲向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租借                自   年  月  日  午  時至   年   月  日  午  時止，惠請貴校於確認所租借場地已回復原狀且無損壞公務設施後，退還場地出借保證金新臺幣 元整。
借用者（單位及負責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身分證編號：
地址： 
電話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